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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工教〔2017〕33 号 

 

 
关于印发《华南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 

学业预警与帮扶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校直属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: 

为促进学生主动有效地学习和健康发展，尤其为学习困难学生

提供必要的关注、教育和帮助，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了《华南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业预警与

帮扶实施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自2017年9月1日起实施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附件：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“携手计划”帮扶登记表 

 

华 南 理 工 大 学  

2017 年 7 月 12 日 

华南理工大学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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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 

学业预警与帮扶实施办法 

 

为促进学生主动有效地学习和健康发展，尤其为学习困难学生

提供必要的关注、教育和帮助，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通过建立有效的学业预警制度，对学习中遇到困难的学生实施

“携手计划”进行帮扶，帮助和引导其提高学习质量，顺利完成学

业，并在全校树立有效学习观念，营造奋发向上的学习氛围。 

二、学业预警 

学业预警是对学生学习成效的预警制度，通过统计学生未通过

的必修学分总数，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度，并适时给予提醒和干预，

督促学生及时调整学习状态和方法。 

1．每学期初统计未通过的必修课学分总数累计（通过重考、

重修获得的学分计入已通过课程学分，不纳入计算）超过 20 学分

者，予以学业预警。 

2．大三第一学期初统计未通过的必修课学分总数累计（通过

重考、重修获得的学分计入已通过课程学分，不纳入计算）超过

40 学分者，予以降级试读一年，学生签订试读期间的修课目标（获

得必修学分不得少于 20 学分），试读期满未能达到修课目标者，予

以退学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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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携手计划”帮扶机制 

学院应构建行之有效的帮扶机制，通过加强新生入学教育提高

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和兴趣，通过提高课外活动的学术含量营造良好

的学术氛围，通过加强宿舍文化、班级文化建设提高集体荣誉感。

对于受到学业预警的学生，要建立完善的“携手计划”帮扶体系。 

1．生生携手：学院要遴选成绩优秀学生与学习困难学生结对

子，实行“一对一”帮扶、“多对一”帮扶；也可按课程组建若干

个学习小组，让学习困难学生在共同学习过程中得到提高和进步。 

2．师生携手：学院要指派具有丰富教学经验、较强责任心的

教师与学习困难学生建立定期联系制度；指导教师从学习和生活等

方面对学习困难学生进行指导；有条件的学院要推行本科生导师

制，并尽早（本科一、二年级）实施。 

3．学院与家长携手：建立健全学院—家长—学生联动制，学

院要及时将学习困难学生的实际情况、在校表现、学业成绩通报学

生家长，协助学生家长共同帮助学习困难学生解决日常生活和学习

中出现的困难。 

四、工作程序 

1．确定名单 

教务处每学期第一周根据当前成绩录入情况统计学生未通过

的必修课学分总数，对于达到学业预警条件的学生予以公布，并作

为学习困难学生纳入“携手计划”帮扶名单。 

2．分析根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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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的学习障碍大致分为四种类型： 

（1）情绪障碍：厌学、焦虑、自卑、不适应大学生活； 

（2）兴趣障碍：对专业无兴趣，其他兴趣（如沉溺网络游戏、

业余课外活动过多等）影响正常学业课程； 

（3）意志障碍：懒散、自制能力差及缺乏韧性； 

（4）方法障碍：学习缺乏规划，不适应大学授课方法，安排

课余时间不合理。 

学习困难学生可能存在着一种或几种类型的学习障碍。学院要

认真分析每个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障碍类型，并找出产生障碍的根

源。 

3．制订方案 

各学院在学期初要制定本学院的帮扶工作方案，同时为每位学

习困难学生制订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，填写《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

“携手计划”帮扶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。 

4．组织实施 

学院要在本科生“携手计划”实施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。要注

重点面结合，以点为主。可采取集中谈话和个别谈话相结合的方式

开展教育，但应以个别谈话为主。另外，在帮扶过程中要注重保护

学习困难学生的自尊心和个人隐私。 

5．成效评估 

学院在学期初要对每个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成效进行分析总

结，根据帮扶对象的学习进步情况提出后续处理意见。对于学习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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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进步的学生，学院可根据学生具体情况提出让其降级、申请帮扶

转专业、自动退学等初步处理意见。 

五、保障支持 

1．组织保障 

学院要高度重视学习困难学生的成长、成才，要确保“携手计

划”责任到人、措施得力、执行到位。 

2．经费支持 

学校对开展“携手计划”的学院拨付启动经费，并根据实施效

果予以不同等级的经费奖励，学院应给予“携手计划”一定的经费

配套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《关于实施本科生“携手计

划”的通知》（华南工教〔2012〕130 号）同时废止。未尽事宜由

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华南理工大学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年 7月 29日印发 


